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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王希玉 李言辉

近年来，莘县人民法院着力强化未成
年人司法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做实教育
引导，做细矛盾化解，做深法治宣传，用法
治力量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携手同行，厚植家庭教育沃土

“感谢法官对我的耐心指导，我会认
真反思自身履行监护职责中存在的问题，
好好教育孩子，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
责！”6月9日，一名涉案未成年人家长诚
恳地表示。

在审理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件时，莘
县人民法院法官孙秀丽发现被告人张某的
家庭教育存在严重问题，意识到仅对张某
判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从
家庭层面入手，帮助张某的父母建立正确
的家庭教育观念、找到正确的教育方法。

为此，孙秀丽和家庭教育指导师共同
对被告人张某的父母开展了家庭教育指
导，从了解张某的日常生活入手，通过分
析亲子关系状态以及家庭沟通模式，探究
犯罪根源，引导张某的父母密切关注孩子
的心理需求和生活需要，建立正确的家庭
教育观念。通过指导，张某的父母深刻认
识到家长监护失责的问题和家庭教育的

重要性，也学习到与未成年人沟通的方式
技巧，表示以后一定弥补父母监护职责的
缺失。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有些家长却缺席了
这堂必修课。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既
是对监护缺失的司法纠偏，更是对家庭责
任的温情唤醒。”该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王坤如是说。

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总体呈
上升趋势，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现出的家庭
教育缺失、监护责任缺位等问题不容忽视。
为此，该院充分发挥司法审判职能，以家庭教
育指导、定期跟踪回访等形式，引导和督促监
护人切实担负起家庭教育主体责任，用法治
力量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寓教于审，彰显司法人文关怀

“人的一生，每一秒都值得珍惜与纪
念，走过的路不能重来，但所幸你未来的
路还很长，一时的行差踏错并不可怕，判
刑只是对你过去错误行为的评价，而不是
对你未来人生的评判，只要你能吸取教
训，痛改前非，认真接受改造，未来的生活
仍然掌握在你的手中。”这段“法官寄语”，
让被告人小杨当场流下忏悔的泪水。

这是该院在一起未成年人犯罪刑事

判决书后附录的“法官寄语”，寄语的背
后，承载着对4位未成年人的谆谆教诲和
司法温度。该案中，4名涉案被告人犯罪
时均是年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未
成年人，由于过早辍学、个人主观放纵随
意、控制能力差、法律意识淡薄，最终导致
犯罪。

4名被告人本应是青春绽放的年纪，
却因过早进入社会形成了错误的价值
观。“法官寄语”对案件当事人来说也是一
次释法说理教育，让他们感受到法律并不
是冰冷的，判决之外也充满温情和鼓励，
引导他们回归到人生正轨。

近年来，该院不断强化涉未成年人审
判工作，组建专门的涉未成年人审判合议
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
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注重对涉案未成
年人的个人情况、家庭环境、社会交往等
进行社会调查，为案件裁判提供参考依
据，将“寓教于审、惩教结合”贯穿于每一
个涉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全过程。同时，
不断完善回访帮教等机制，全面落实犯罪
记录封存等制度。今年以来，该院开展未
成年人心理疏导16次，回访帮教8次。

精准普法，筑牢法治保护屏障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

庭”。随着书记员的宣布，一场由学生担
任主角的模拟法庭正式拉开序幕。“审判
长”端坐中央，宣布开庭；“公诉人”义正词
严地指控犯罪事实；“辩护人”引经据典为

“被告人”进行辩护；“被告人”则低头忏
悔，深刻反思错误。

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当庭宣判等环
节有序进行，每一个细节都高度还原真实
庭审场景，同学们仿佛置身于真实的法庭
之中。这是莘县一中学生“零距离”了解
法院文化、“互动式”感受法治力量的真实
场景。

近年来，该院以“法治副校长”制度
为主阵地，选派 45 名法官担任全县中小
学的法治副校长，建立健全“点单式”普
法机制，联合公安、司法、教育、团委、妇
联等相关部门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
加强全社会涉未普法宣传。同时，通过
法院开放日、模拟法庭等多种形式传播
法治声音，打通未成年人普法路上的“最
后一公里”。

该院党组书记、院长杨斌表示，将继
续秉持司法为民宗旨，不断加强未成年人
权益司法保护工作，以更加坚定的决心、
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温情的关怀，为孩
子们撑起一片法治的蓝天，让他们在法治
的阳光下茁壮成长。

以法之名 护“未”成长
——莘县人民法院加强少年审判工作纪实

截至6月10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的第五批4件信访件，已办结3件，阶段性办结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情况（第五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五批 2025年6月10日）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山东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件情况统计表（第14批）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件情况统计表（第1-14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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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聊城市冠县清水镇
前小庄村村北侧两
个厂（厂名均为兴
润轴配）每天7∶00-
15∶00 做冲压加工，
噪声扰民，多次向
相 关 部 门 反 映 无
果。

聊城市临清市新华
街道中央帝景小区
楼下店铺寇家豆浆
每天早晨 5 点开始
油烟机产生较大噪
声扰民。

聊城市高唐县姜店
镇八刘、王楼村几
个 养 鸭 场 异 味 扰
民，经过废气治理
处理后气味减少，
但有时异味还是很
大。六和荣达宰杀
厂车间异味扰民。

聊城市莘县莘州街
道办事处尹营村红
绿灯西 400 米路北
的基本农田建了一
家餐馆，由于出入
车辆较多导致扬尘
和噪声扰民。

行政
区域

冠县

临 清
市

高 唐
县

莘县

问题
类型

涉 及
利 益
纠 纷
问题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调查核实情况

6月1日，冠县人民政府组织聊城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清水镇人民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件反映的两个厂分别为冠县清水镇兴润轴承配件加工厂、庄某某锻造加工户。冠县清水镇兴润轴承配件加工厂年生产
120万套精密轴承配件项目，已履行环评审批和环保竣工验收手续，实行排污许可登记管理。2021年6月，该企业擅自建设1
条锻造生产线，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主要产品为轴承配件。庄某某锻造加工户于2022年6月擅自建设1条锻造生产线，未办
理环评审批手续。
2.6月1日，冠县环境监控中心对冠县清水镇兴润轴承配件加工厂厂界噪声（昼间）进行了人工监测，监测报告显示厂界东、西
侧噪声值54.1dB（A）、59.8dB（A），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规定的厂界外声环境Ⅱ类功
能区60dB（A）（昼间）标准限值。此外，经查阅该厂最近（2025年5月21日）自行检测报告，厂界西侧噪声值为56.5dB（A），东侧
为55.8dB（A），全部达标。庄某某锻造加工户现场调查时未生产，因此未开展噪声监测。
3.清水镇人民政府、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多次收到反映兴润轴承噪声扰民或无环评手续问题的信访件，均按规定进行了核
实处理，组织开展噪声监测，监测结果达标，督促该公司采取了增设隔音板、维修门窗等降噪措施，对无手续的锻造设备进行
拆除。相关调查处理结果均已及时反馈。

6月1日，临清市人民政府组织聊城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分局、临清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
情况如下：
1.信访反映的寇家豆浆铺，地址为临清市曙光路中段路西，商铺位于专用商业楼（共两层）一层，二层为棋牌室，营业时间为5∶
00-10∶00，仅售卖早餐，餐品有豆浆、油条等。油锅上方安装了油烟处理设施，包含集气罩、集气管道、油烟净化器、外转子离
心风机等部件，油烟净化器、外转子离心风机安装在室外商铺2层楼顶，距小区居民楼住户约10米。开启油烟处理设施时，噪
声比较明显，产生噪声的设备为外转子离心风机。
2.6月3日，聊城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市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豆浆铺经营时段噪声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噪声值分别
为44.5分贝、47分贝，符合1类声环境功能区夜间和昼间标准。对附近小区居民楼5家住户进行走访，均表示生活未受噪声影响。

6月1日，高唐县人民政府组织县农业农村局、聊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
下：
1.姜店镇八刘村养殖区有3家养殖户，共8栋养殖棚，养殖的肉鸭已出栏10余天，目前均处于空栏期。3家养殖户的黑膜发酵
囊均正常运行。检查发现其中一户（户主为王某某）粪污处理囊池外管道接口有松动，导致部分肥水溢出散发异味。
2.姜店镇王楼村养殖区有5家养殖户，20栋养殖棚，现存栏肉鸭16万只，14日龄养殖阶段，4个黑膜发酵囊均正常运行。检查
发现其中一户（户主为闫某某）的1栋棚舍排风口异味遮挡板损坏，其粪污处理暂存池存有部分肥水散发异味，囊池泄压孔密
闭不严，存在异味散发情况。
3.聊城六和荣达农牧有限公司位于高唐县鱼邱湖街道520省道南侧、南郭养护站西邻，建设项目已履行环评审批和竣工验收
手续，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生产工艺流程为：卸鸭—挂鸭—沥血—脱毛—掏嗉—分割—入库。该公司按照环评文件及排
污许可证要求对污水处理站产生的异味采取密闭收集，通过喷淋塔+活性炭吸附设施处理后，经15米高的排气筒排放。
现场调查时该企业正常生产，污水处理站废气治理设施运行正常，查阅公司今年以来自行检测报告及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台
账，废气达标排放。6月1日，高唐县生态环境分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企业有组织及无组织废气进行了现场监
测，检测结果达标。调查发现该企业废鸭血暂存处、鸭毛收集处和运输原料（肉食鸭）车辆卸鸭环节异味较为明显。

6月1日，莘县人民政府组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莘州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
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件反映的餐馆名为“徐家烩菜馆”，建于2015年，建筑面积约110平方米。经比对遥感影像并核对当时土地利用规划等
资料，该餐馆所处地块二调（2007年）时现状地类为耕地，2015年建设时现状地类为基本农田，三调（2017年）现状地类为建设
用地，2022年10月，将该地块调出基本农田。因该餐馆建设时此地块为基本农田，2024年将该宗地纳入“农村乱占耕地建房”
摸排台账，房屋采集编号：371522003Z00195。
2.该餐馆主要为周边居民和过往车辆司机提供就餐，就餐时车辆停靠在饭店门前的空旷裸露土地上产生扬尘和噪声。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基本
属实

办结目标

整改措施落实
到 位 ，减 少 噪
声对周边群众
生活和环境的
影响。

采取综合降噪
措 施 ，减 少 对
居民生活的影
响。

整改措施落实
到 位 ，各 项 污
染 物 达 标 排
放 ，减 少 对 周
边 环 境 的 影
响。

依法依规处置
违法占用耕地
行 为 ；综 合 防
治 扬 尘 、噪 声
污 染 ，减 少 对
居民生活和环
境的影响。

处理和整改情况

冠县人民政府责成清水镇人民政府联合聊城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
采取以下措施：
1.冠县清水镇兴润轴承配件加工厂、庄某某擅自建设的锻造生产线无
环评手续，且不具备完善环评手续条件，已于2025年6月3日自行拆除
了锻造设备。冠县环境监控中心再次组织噪声监测，监测结果达标并
有所改善。
2.清水镇人民政府、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督
促其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减少噪声对周边群众生活和环境的
影响。

临清市人民政府责成聊城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市分局、临清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做好以下措施：
1.责令寇家豆浆餐铺将产生噪声较大的外转子离心风机更换为低噪
声的轴流式风机，同时将油烟净化器拆移至室内，另外在集气管道上
包裹橡胶棉，上述措施已于6月2日完成。
2.指导帮扶该豆浆铺持续优化隔音降噪措施，全力将噪声影响降至最
低。

高唐县人民政府责成县农业农村局联合聊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分局
做好以下措施：
1.姜店镇八刘村养殖区养殖户王某某已及时将粪污处理囊池外管道
接口修复；王楼养殖区闫某某养殖户已将棚舍排风口异味遮挡板修
复，粪污暂存池因破损不再使用已抽空填平，囊池泄压孔增加生物颗
粒除臭装置，降低养殖异味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 高唐县农业农村局加强日常监管，督促养殖户对周围环境进行清
理，增加除臭剂喷洒剂量和频次，并严格落实养殖异味治理措施，确保
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正常运行，减少对周围环境影响。
3.聊城六和荣达农牧有限公司已对废鸭血暂存处、鸭毛收集处进行了
清理、密闭，并建立了长效清理机制由专人负责；对车辆卸鸭场所加装
了围挡，并要求运输车辆有序进出，及时关闭车辆进出口。
4.聊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分局加强对聊城六和荣达农牧有限公司的
日常巡查，督促企业强化日常环保管理，严格落实各项污染措施，确保
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莘县人民政府责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莘州街道办事处做好以下措施：
1.5月16日，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对当事人徐某某违法占地行为
立案调查。待处置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政策出台后，对其房屋依法处
置。
2.莘州街道办事处使用铁丝网将饭店东西两侧临时停车区的裸露土
地进行围挡；对围挡内的裸露土地进行全面覆盖，避免产生扬尘；有序
引导过往车辆停靠到附近停车区。

是否
办结

已 办
结

阶 段
性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通报1人

无

无

无

县市区（市直）

东昌府区

茌平区

临清市

冠县

莘县

阳谷县

东阿县

高唐县

经开区

高新区

度假区

市直

共计

累计交办信访
件（件）

11

7

3

1

4

6

2

6

3

3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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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类型及数量（个）

水

0

0

0

0

1

0

0

1

1

0

0

2

5

大气

4

4

0

0

3

3

2

5

1

0

0

0

22

土壤

4

3

0

0

0

2

0

0

0

0

0

0

9

生态破坏

0

0

0

0

0

0

0

1

0

1

0

1

3

噪声

3

0

3

1

0

1

0

1

1

2

0

0

12

辐射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固废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合计

11

7

3

1

4

6

2

8

4

3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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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件
（件）

0

0

0

0

0

2

0

1

0

0

0

0

3

“老管”，不姓管，他叫隋德兴，55岁，是国能聊城公司燃料部安全员。
因他管安全，啥都管，可谓“管天管地”“管头管脚”，同事们戏称他“老管”。

5年前，他就建起工作微信群，经常在群里发天气预报，提醒大家防
风、防雨、防跌倒，是为“管天管地”；他经常参加班组的开工会，提醒燃料
员工戴好安全帽、穿好工作服、穿好绝缘鞋，是为“管头管脚”。

6月5日，隋德兴参加机械班的早开工会。
“伙计们，这月是安全生产月，咱可要打起精神，按照安规作业，不能

违章，咱安全上不能出事呀。”“老管”继续强调安全注意事项。安全生产月
启动以来，“老管”每天都要到一个班组参加早开工会。他根据燃料部员
工年龄偏大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出工“五不准”——精神萎靡不准出工，没
有戴好安全帽、穿好防护服不准出工，对工作环境不掌握不准出工，没有
做好事故预案不准出工，没有做好防高温措施不准出工。

近期天气高温，“老管”特别注意观察员工的精神状态，因为很多安
全事故是由于员工精神状态差而引发的。

“小常，你怎么显得这么疲惫，是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吗？”“老管”
刚强调完安全，突然发现斗轮机取煤工小常有点异常。

“没事，我没事。”小常说完，拿起安全帽就向外走。看着小常急于离
开，“老管”更加感到不对劲，马上跟上去。小常平时爱开玩笑，幽默风趣，
今天心事重重，萎靡不振，肯定有原因。

“等一下，小常，跟老哥拉两句。”“老管”和小常肩并肩，一边走一边
谈。“哎！昨天晚上跟媳妇吵了一架，喝了点酒，没睡好，今天感觉有点晕。
没事的，你放心，影响不了工作。”小常满不在乎地说。“不行，去我办公室，
用我的血压仪量一量血压，没事更好，万一有事呢？”不由分说，“老管”拉着
小常向自己办公室走去，这一量不要紧，血压都到一百八了……

小常刚过30岁，平时身体挺健壮，前两天刚进行了职业病查体，一切
正常，这血压突然升得这么高，必须去医院看看。于是，“老管”立即联系
其家属，将小常送进医院。

“小常是斗轮机取煤工，如果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去干活，很可
能要出安全事故的。”这两天“老管”天天到班组讲这个事。

现在，小常身体已经恢复了，精神抖擞地回到了工作岗位。

安全“老管”什么都管
■本报记者 朱海波 本报通讯员 陈清辉


